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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妇女联合会文件 
 

常妇〔2019〕60 号 

 
 
关于印发《常州市妇女联合会预决算信息公开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机关各部室： 

为进一步加强预决算管理，现将《常州市妇女联合会预决算

信息公开管理办法》下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常州市妇女联合会 

2019年11月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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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妇女联合会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常州市妇联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，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

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》《江苏省预

决算信息公开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》，以

及《常州市市级预决算公开工作方案》相关规定，结合本单位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预决算信息遵循依法依规、真实准确、标准科学的

原则。 

第三条  公开主体和职责：常州市妇联负责本单位及所属单

位的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。 

第四条  本部门预决算信息（涉密信息除外）公开内容按照

《常州市市级预决算公开工作方案》中模板公开。包括： 

（一）部门概况。 

（二）部门预决算公开表。 

（三）部门预决算公开说明。 

（四）名词解释。对本部门预决算公开中使用的专业性较强

的名词进行解释。 

（五）部门财政专项资金公开。凡纳入各级政府部门专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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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理清单的专项资金，都应公开相关资金分配等信息。 

（六）部门预算绩效信息公开。 

（七）部门政府采购信息公开。 

（八）资产管理信息公开。 

（九）本部门预决算公开管理文件。 

第五条  公开方式：实现“双公开”，即在门户网站和全省预

决算公开统一平台上同步公开，并保持数据一致。 

第六条  公开时间：部门预决算信息应在本级政府财政部门

批复后20日（自然日）内向社会公开。 

第七条  本部门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》以及其

他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做好信息公开的保密审查工作，确保审

查程序规范，审查责任明确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 

 

 

 

常州市妇女联合会 

2019年11月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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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妇女联合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25 日印发 


